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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城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四次定期會會議紀錄 

頭城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四次定期會開幕典禮暨預備會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3 日上午十時正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薛柏新、林連生、簡英俊、吳淑貞、林  端、 

甘錫賢、林詩穎、林  笋、游錫財、蔡財丁 

列席人員：曹鎮長乾舜、陳主秘國義、陳行政室主任衛華、黃民政課

長小喬、邱財政課長莊昌、盧工務課長煜賓、高農經課長

英傑、社會課邱財政課長莊昌代理、簡人事主任錫陳、簡

主計室主任雪芬、韋政風室主任學淵、陳清潔隊長國棟、

陳幼兒園長秀美、王圖書館管理員國恩、林觀光所長曉穎 

 本會陳秘書美燕 

請假人員：曹鎮長乾舜 

主    席：楊碧村                    紀   錄：吳佳憓 

一、開幕典禮 

二、預備會議： 

討論本次議案及議程順序，按原議案順序及修正後之議程進行。 

 

 

頭城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一第四次定期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3 日上午十一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薛柏新、林連生、簡英俊、吳淑貞、林  端、 

甘錫賢、林詩穎、林  笋、游錫財、蔡財丁 

列席人員：曹鎮長乾舜、陳主秘國義、陳行政室主任衛華、黃民政課

長小喬、邱財政課長莊昌、盧工務課長煜賓、高農經課長

英傑、社會課邱財政課長莊昌代理、簡人事主任錫陳、簡

主計室主任雪芬、韋政風室主任學淵、陳清潔隊長國棟、

陳幼兒園長秀美、王圖書館管理員國恩、林觀光所長曉穎 

 本會陳秘書美燕 

主    席：楊碧村                   紀   錄：吳佳憓 

行禮如儀 

主席宣布開議 

甲、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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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席宣布出席代表人數十一人成立第一次會議。 

二、 秘書報告預備會議內容。 

 

     乙、散    會。 

 

 

       頭城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三次定期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4 日上午十時正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薛柏新、林連生、簡英俊、吳淑貞、林 端、 

   甘錫賢、林詩穎、林  笋、游錫財、蔡財丁 

 

   列席人員：曹鎮長乾舜、陳主秘國義、陳行政室主任衛華、黃民政 

             課長小喬、邱財政課長莊昌、盧工務課長煜賓、高農經 

             課長英傑、社會課邱財政課長莊昌代理、簡人事主任錫 

             陳、簡主計室主任雪芬、韋政風室主任學淵、陳清潔隊 

             長國棟、陳幼兒園長秀美、王圖書館管理員國恩、林觀   

             光所長曉穎 

             本會陳秘書美燕 

   請假人員：王圖書館管理員國恩 

   主    席：林副主席連生                 紀   錄：吳佳憓 

   行禮如儀 

   主席宣布開議      

   甲、報告事項： 

一、 主席宣布出席代表人數十一人成立第二次會議。 

   乙、各課室工作報告。(民政課、財政課、工務課、農經課、社會   

        課、行政室、人事室) 

   丙、散    會。 

 

 

 

    頭城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四次定期會第三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5 日上午十時正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薛柏新、林連生、簡英俊、吳淑貞、林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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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錫賢、林詩穎、林  笋、游錫財、蔡財丁 

 

列席人員：曹鎮長乾舜、陳主秘國義、陳行政室主任衛華、黃民政課       

長小喬、邱財政課長莊昌、盧工務課長煜賓、高農經課長 

          英傑、社會課邱財政課長莊昌代理、簡人事主任錫陳、簡 

          主計室主任雪芬、韋政風室主任學淵、陳清潔隊長國棟、

陳幼兒園長秀美、王圖書館管理員國恩、林觀光所長曉穎 

          本會陳秘書美燕 

主    席：林副主席連生              紀   錄：吳佳憓 

行禮如儀 

主席宣布開議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布出席代表人數十一人成立第三次會議。 

 

乙、各課室工作報告。(主計室、政風室、圖書館、幼兒園、觀光所、

清潔隊) 

丙、散會。 

 

 

城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四次定期會第四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6 日上午十時正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薛柏新、林連生、簡英俊、吳淑貞、林  端、 

甘錫賢、林詩穎、林  笋、游錫財、蔡財丁 

 

列席人員：曹鎮長乾舜、陳主秘國義、陳行政室主任衛華、黃民政課

長小喬、邱財政課長莊昌、盧工務課長煜賓、高農經課長

英傑、社會課邱財政課長莊昌代理、簡人事主任錫陳、簡

主計室主任雪芬、韋政風室主任學淵、陳清潔隊長國棟、

陳幼兒園長秀美、王圖書館管理員國恩、林觀光所長曉穎 

 本會陳秘書美燕 

主    席：楊主席碧村              紀   錄：吳佳憓 

行禮如儀 

主席宣布開議 

甲、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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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宣布出席代表人數十一人成立第四次會議。 

 

   乙、下里考察。 

   丙、散會。 

 

 

      頭城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四次定期會第五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上午十時正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薛柏新、林連生、簡英俊、吳淑貞、林  端、 

   甘錫賢、林詩穎、林  笋、游錫財、蔡財丁 

 

   列席人員：曹鎮長乾舜、陳主秘國義、陳行政室主任衛華、黃民政  

             課長小喬、邱財政課長莊昌、盧工務課長煜賓、高農經 

             課長英傑、社會課邱財政課長莊昌代理、簡人事主任錫 

             陳、簡主計室主任雪芬、韋政風室主任學淵、陳清潔隊  

             長國棟、陳幼兒園長秀美、王圖書館管理員國恩、林觀  

             光所長曉穎 

    本會陳秘書美燕 

   主    席：楊主席碧村              紀   錄：吳佳憓 

   行禮如儀 

   主席宣布開議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布出席代表人數十一人成立第五次會議。 

   乙、下里考察。 

   丙、散會。 

 

 

     頭城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四次定期會第六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30 日上午十時正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薛柏新、林連生、簡英俊、吳淑貞、林  端、 

  甘錫賢、林詩穎、林  笋、游錫財、蔡財丁 

 

  列席人員：曹鎮長乾舜、陳主秘國義、陳行政室主任衛華、黃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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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長小喬、邱財政課長莊昌、盧工務課長煜賓、高農經課長 

        英傑、社會課邱財政課長莊昌代理、簡人事主任錫陳、簡主 

        計室主任雪芬、韋政風室主任學淵、陳清潔隊長國棟、陳幼 

        兒園長秀美、王圖書館管理員國恩、林觀光所長曉穎 

        本會陳秘書美燕 

主    席：楊主席碧村              紀   錄：吳佳憓 

行禮如儀 

主席宣布開議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布出席代表人數十一人成立第六次會議。 

 

乙、下里考察。 

丙、散會。 

 

 

頭城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四次定期會第七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 日上午十時正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薛柏新、林連生、簡英俊、吳淑貞、林  端、 

甘錫賢、林詩穎、林  笋、游錫財、蔡財丁 

 

列席人員：曹鎮長乾舜、陳主秘國義、陳行政室主任衛華、黃民政課

長小喬、邱財政課長莊昌、盧工務課長煜賓、高農經課長

英傑、社會課邱財政課長莊昌代理、簡人事主任錫陳、簡

主計室主任雪芬、韋政風室主任學淵、陳清潔隊長國棟、

陳幼兒園長秀美、王圖書館管理員國恩、林觀光所長曉穎 

 本會陳秘書美燕 

主    席：楊主席碧村              紀   錄：吳佳憓 

行禮如儀 

主席宣布開議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布出席代表人數十一人成立第七次會議。 

 

乙、鎮政綜合質詢。 



 6 

    丙、散會。 

 

 

        頭城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四次定期會第八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 日上午十時正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薛柏新、林連生、簡英俊、吳淑貞、林 端、 

    甘錫賢、林詩穎、林  笋、游錫財、蔡財丁 

 

    列席人員：曹鎮長乾舜、陳主秘國義、陳行政室主任衛華、黃民            

              政課長小喬、邱財政課長莊昌、盧工務課長煜賓、高 

              農經課長英傑、社會課邱財政課長莊昌代理、簡人事 

              主任錫陳、簡主計室主任雪芬、韋政風室主任學淵、 

              陳清潔隊長國棟、陳幼兒園長秀美、王圖書館管理員  

              國恩、林觀光所長曉穎 

     本會陳秘書美燕 

    主    席：楊主席碧村              紀   錄：吳佳憓 

    行禮如儀 

    主席宣布開議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布出席代表人數十一人成立第八次會議。 

 

    乙、鎮政綜合質詢。 

    丙、散會。 

 

 

      頭城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四次定期會第九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3 日上午十時正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薛柏新、林連生、簡英俊、吳淑貞、林 端、 

    甘錫賢、林詩穎、林  笋、游錫財、蔡財丁 

 

   列席人員：曹鎮長乾舜、陳主秘國義、陳行政室主任衛華、黃民政 

             課長小喬、邱財政課長莊昌、盧工務課長煜賓、高農經  

             課長英傑、社會課邱財政課長莊昌代理、簡人事主任錫 



 7 

             陳、簡主計室主任雪芬、韋政風室主任學淵、陳清潔長         

             棟、陳幼兒園長秀美、王圖書館管理員國恩、林觀光所 

             長曉穎 

 本會陳秘書美燕 

主    席：楊主席碧村              紀   錄：吳佳憓 

行禮如儀 

主席宣布開議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布出席代表人數十一人成立第九次會議。 

 

乙、鎮政綜合質詢。 

丙、散會。 

 

 

頭城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四次定期會第十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4 日上午十時正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薛柏新、林連生、簡英俊、吳淑貞、林  端、 

甘錫賢、林詩穎、林  笋、游錫財、蔡財丁 

 

列席人員：曹鎮長乾舜、陳主秘國義、陳行政室主任衛華、黃民政課

長小喬、邱財政課長莊昌、盧工務課長煜賓、高農經課長

英傑、社會課邱財政課長莊昌代理、簡人事主任錫陳、簡

主計室主任雪芬、韋政風室主任學淵、陳清潔隊長國棟、

陳幼兒園長秀美、王圖書館管理員國恩、林觀光所長曉穎 

 本會陳秘書美燕 

主    席：楊主席碧村              紀   錄：吳佳憓 

行禮如儀 

主席宣布開議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布出席代表人數十一人成立第十次會議。 

 

乙、討論事項 

一、討論鎮公所提案第四號案。 

       案由：本鎮 110年度總預算案，謹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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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散會 

        

 

        頭城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四次定期會第十一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7 日上午十時正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薛柏新、林連生、簡英俊、吳淑貞、林 端、 

    甘錫賢、林詩穎、林  笋、游錫財、蔡財丁 

 

    列席人員：曹鎮長乾舜、陳主秘國義、陳行政室主任衛華、黃民 

              政課長小喬、邱財政課長莊昌、盧工務課長煜賓、高 

              農經課長英傑、社會課邱財政課長莊昌代理、簡人事 

              主任錫陳、簡主計室主任雪芬、韋政風室主任學淵、 

              陳清潔隊長國棟、陳幼兒園長秀美、王圖書館管理員 

              國恩、觀光所長 

     本會陳秘書美燕 

    主    席：楊主席碧村              紀   錄：吳佳憓 

    行禮如儀 

    主席宣布開議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布出席代表人數十一人成立第十一次會議。 

 

    乙、討論事項 

     一、討論鎮公所提案第四號案。 

           案由：本鎮 110年度總預算案，謹請審議。  

    丙、散會   

 

 

 

    頭城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四次定期會第十二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8 日上午十時正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薛柏新、林連生、簡英俊、吳淑貞、林 端、 

    甘錫賢、林詩穎、林  笋、游錫財、蔡財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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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人員：曹鎮長乾舜、陳主秘國義、陳行政室主任衛華、黃民  

          政課長小喬、邱財政課長莊昌、工務課盧觀光所長煜 

          賓代理、高農經課長英傑、社會課邱財政課長莊昌代              

          理、簡人事主任錫陳、簡主計室主任雪芬、韋政風室  

          主任學淵、陳清潔隊長國棟、陳幼兒園長秀美、王圖書 

          館管理員國恩、盧觀光所長煜賓 

 本會陳秘書美燕。 

主    席：楊主席碧村              紀   錄：吳佳憓 

行禮如儀 

主席宣布開議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布出席代表人數十一人成立第十二次會議。 

 

乙、討論事項 

一、討論鎮公所提案第四號案。 

       案由：本鎮 110年度總預算案，謹請審議。  

丙、散會      

 

   

頭城鎮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四次定期會第十三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9 日上午十時正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楊碧村、薛柏新、林連生、簡英俊、吳淑貞、林  端、 

甘錫賢、林詩穎、林  笋、游錫財、蔡財丁 

 

列席人員：曹鎮長乾舜、陳主秘國義、陳行政室主任衛華、黃民政課

長小喬、邱財政課長莊昌、工務課盧觀光所長煜賓代理、

高農經課長英傑、社會課邱財政課長莊昌代理、簡人事主

任錫陳、簡主計室主任雪芬、韋政風室主任學淵、陳清潔

隊長國棟、陳幼兒園長秀美、王圖書館管理員國恩、盧觀

光所長煜賓 

          本會陳秘書美燕 

主    席：楊主席碧村              紀   錄：吳佳憓 

行禮如儀 

主席宣布開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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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布出席代表人數十一人成立第十三次會議。 

 

    乙、討論事項 

     一、討論鎮公所提案第四號案。 

          案由：本鎮 110年度總預算案，謹請審議。  

    議決：照原案通過。 

       二、討論臨時動議案計 28號案。 

   案由：（詳另錄） 

   議決：照原案通過。  

     丙、閉會。 

 

 

 

    臨時動議案 
     類別：民政  第一號     動議人：簡英俊 

     附議人：薛柏新、甘錫賢、林笋  

     案由：請鎮當局於第五公墓設置撿骨作業區，以減少目前撿骨 

           後，原墓塚散置著棺材板、衣物等，對先人不敬，且有礙  

           百合陵園整體觀瞻。 

     說明：目前公所對於民眾申請撿骨，採收取保證金後，再由鎮公 

           所統一作業的方式，所以無法及時整理撿骨後的墓塚，若  

           能集中於撿骨作業區處理，則可改善雜物散置於墓地的亂 

           象。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民政  第二號     動議人：林端 

     附議人：薛柏新、游錫財、吳淑貞  

     案由：請鎮當局及早於百合陵園規劃興建增設納骨(骨灰)櫃位， 

           因應本鎮納骨(骨灰)櫃位需求與日俱增，以滿足現今社會 

           趨勢所需。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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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工務  第三號     動議人：簡英俊 

 附議人：薛柏新、林端、林笋  

 案由：為考量龜山里民安全，建請台灣電力公司移設龜山里 

 (路)78號及 161號兩處週邊龜山里用電分線設備。  

 說明：民國 92年鈞所爭取龜山里全面線路下地及道路鋪設，當時台  

       灣電力公司將全龜山里用電分線架設於龜山里(路)78號及 161 

 號兩處，經民眾口頭陳情，謹請台電移除。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四號     動議人：薛柏新 

 附議人：林笋、林連生、蔡財丁  

 案由：近年來大里旅客服務中心遊客及慶雲宮香客等來訪眾多，為  

       增加大眾交通方式使用，建議公所轉請台鐵區間快車能增加 

       大里站停車班次，以利當地交通需求。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社會  第五號     動議人：薛柏新 

 附議人：蔡財丁、林連生、林笋  

 案由:本鎮更新里路燈 01908 目前照明範圍偏向路側草地，為當地路

面夜間照明，建請公所將照明器具適當轉向路面側，以維護當

地夜間道路通行安全。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六號     動議人：林連生 

             附議人：林詩穎、蔡財丁、甘錫賢  

 案由：本鎮城東里民鋒路兩側排水溝淤積嚴重，建請頭城鎮公儘  

       速處理。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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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工務  第七號     動議人：林連生 

     附議人：林詩穎、蔡財丁、甘錫賢  

     案由：本鎮城東里沙成路水溝淤積嚴重，建請頭城鎮公所儘速處  

           理。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八號     動議人：林連生 

     附議人：林詩穎、蔡財丁、甘錫賢  

     案由：本鎮城東里沙成路 2巷 5號前路面嚴重積水，建請頭城鎮     

           公所儘速處理。 

     說明：影響來往行人車輛安全，建請重鋪柏油路面。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九號     動議人：林連生 

     附議人：林詩穎、蔡財丁、甘錫賢  

     案由：有關港口里 28號前水溝嚴重淤積，建請頭城鎮公所儘速   

           處理。  

     說明：目前完全無法排，發生惡臭。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十號     動議人：林端、甘錫賢 

     附議人：林詩穎、游錫財、 

             林笋、蔡財丁  

     案由：請鎮當局儘速徵收開蘭橋北側側車道用地及地上物，並開 

           闢北側側車道，以活化交通動線，並保障行車安全。 

     說明：開蘭橋是本鎮最重要的橋樑之一，橋下並有武營長青食堂   

           的設置，更是頭城國中、蘭陽技術學院學子通往市區的捷 

           徑，但現今被測測到未能開東，實為美中不足之處。 

     辦法：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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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十一號    動議人：甘錫賢 

附議人：吳淑貞、林連生、林笋、 

        蔡財丁          

案由：請鎮當局儘速整舖復興路 61巷 21弄 1號至 16號;及復興路 18

巷 7-3號至文雅路口;及公園路 26巷、17巷、9巷，以上等巷

道，路面凹凸不平，其間或有填填補補，但仍未能解決其路面

顛簸的根本問題。 

辦法：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十二號     動議人：甘錫賢 

附議人：吳淑貞、林連生、林  笋 

        蔡財丁  

案由：請鎮當局研議新闢由復興路經吉祥路向南延伸至福德坑溪北 

      岸，連接烏一號道路，形成東西向捷徑，必能以交通帶動本鎮 

      的經濟發展。 

說明：此東西向道路一經開闢，沿途可連接吉祥路、新興路、開蘭   

      路、青雲路、頭濱路，直接銜接烏一號道路，形成順暢的交通 

      及物流網，必有助於本鎮經濟發展。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十三號   動議人：甘錫賢 

                          附議人：吳淑貞、林連生、林  笋、 

                                  蔡財丁  

 案由：請鎮當局轉請公路局四區工程處儘速修復福德坑橋南端西側橋  

       柱，並轉請權責單位進行檢測、評估橋樑結構安全。 

 說明：福德坑橋自民國 70年 5月竣工迄今已近五年，南端西側橋柱嚴           

       重損壞，其橋體部份是否也需維修、補強?因涉及橋樑結構安  

       ，急需委請專業機構進行檢測，以免因地震、土石流等天災意  

            外致釀重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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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十四號    動議人：甘錫賢 

                                附議人：林詩穎、林 笋、蔡財丁  

      案由：請鎮公所施設涵管將復興路一帶的家庭、工業污水引入蘭 

            陽技術學院、開蘭橋前的排水系統，以免目前污水排入毗  

            鄰的私有土地，污染農業生產環境。 

     說明：復興路 68號一帶，因為沒有污水下水道系統，導致家庭   

           洗滌污水、工業污水混雜著雨水，直接排入鄰地，造成農 

           損，本案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表達了強烈的反對，故請鎮當   

           局施設涵管將污水引入蘭陽技術學院、開蘭橋前的排水系 

           統。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十五號   動議人：甘錫賢 

   附議人：吳淑貞、林連生、林笋、 

           蔡財丁  

     案由：請鎮當局轉請相關單位儘速施設頭濱路三段 111-1號附近 

的排水系統，以解決豪雨時期，雨水無處宣洩，淹沒附 

近農田，造成農損。 
     說明：本案所需土地，土地所有權人均願提供土地同意書，唯權   

           責單位未予釐清，究竟是頭城工務段或宜蘭農田水利會? 

           請鎮公所邀集相關單位辦理會勘。 

     辦法：轉請陳立委歐珀鼎力協助，並邀請參與會勘。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十六號   動議人：吳淑貞 

   附議人：甘錫賢、蔡財丁、林連生  

     案由：本鎮竹安里頭濱路二段 406 號旁巷口，車輛進出頻繁， 

           缺乏巷口與台 2 線間之通視，請公所於分隔島上適當位 

           置設置反射鏡，以利進出車輛有效通視，維護當地通行       

           安全。 



 15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十七號     動議人：吳淑貞 

附議人：甘錫賢、蔡財丁、林連生 

案由：本鎮竹安里頭濱路一段 179 巷 40 號前，民眾反映路面高低不

平，因位處垃圾車迴轉處，請公所辦理現場會勘研議鋪設混凝

土鋪面。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十八號     動議人：吳淑貞 

附議人：甘錫賢、蔡財丁、林連生 

案由：本鎮竹安里頭濱路一段 298 號前路面破損不平，卡車經過不斷

產生巨大聲響，突發聲響嚴重影響當地安寧，請公所儘速轉請

相關單位整修處理，以維護當地居民生活環境。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十九號     動議人：林連生 

附議人：游錫財、吳淑貞、甘錫賢、 

林詩穎 

案由：民眾陳情山海匯靜思露營區(頭城鎮福德坑路 5-1 號)的排水，

有影響下方私人土地土質環境之疑慮，如說明。  

說明：1.經該露營區下方多為私人土地地主反映陳情，露營區的營業 

        排水，有汙染影響他人土地環境的疑慮。 

      2.本會基於反映民意之職責，建請貴所協處向該露營區的相關   

        主管機關發文安排現勘了解。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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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工務  第二十號   動議人：林詩穎 

   附議人：林端、甘錫賢、游錫財 

     案由：福德坑圳農路(近金面溪堤防段)柏油路面毀損嚴重，建   

           議重鋪設以利安全，如說明。 

     說明：此農路聯外使用頻繁，建議就毀損嚴重路面進行刨鋪作     

           業。 

     辦法：建請貴所相關單位協處，以利用路安全。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工務  第廿一號    動議人：林詩穎 

    附議人：蔡財丁、林 笋、甘錫賢 

 

     案由：有關台 2 庚延伸線，頭城段的開闢計劃進度，期有關單    

           位提供資訊和辦理說明會，如說明。 

  說明：1.知公路總局(轄下單位)針對台 2庚延伸線，已初步         

          猴洞溪週邊進行探測。 

       2.建議貴所協處了解該延伸線道路工程，針對頭城段的 

             規劃進度，並反映代表會提出的相關地方說明需求。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農經  第廿二號     動議人：林詩穎 

     附議人：林端、游錫財、甘錫賢 

     案由：有關宜三路金面溪堤防路側多處無人管理的私人果園(蓮 

           霧樹)，旁枝衍生出落葉落果的問題，導致路面易濕滑難 

           行，而旁枝生長易致路燈照明的效果不佳，如說明。  

說明：1.兩路段路側落葉落果常導致路面濕滑，行經上述路段的  

        用路安全須加強因應。 

        2.另果樹旁枝未修剪整理，導致路燈照明效果受影響，晚  

             間用路的安全度欠佳。 

      辦法：建請貴所相關單位協處，以利用路安全。 

      議決：照原案通過。 



 17 

類別：農經  第廿三號     動議人：薛柏新 

附議人：林笋、蔡財丁、林連生 

案由：本鎮更新里梗枋漁港附近環境雜草叢生(包含台 2 線路側)，港

區蚊蟲孳生，建請公所轉請海洋漁業發展所等單位全面改善消

毒整理。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社會  第廿四號     動議人：蔡財丁 

附議人：楊碧村、薛柏新、吳淑貞 

案由：建議鎮當局於武營山尋覓一處適當地點(利用鎮有土地)，建造

一座老人長期照顧中心，以因應人口老化之未來趨勢。 

說明：因應老年化人口社會發展，考量本鎮境內缺乏足夠老齡化人口

之長照中心，普遍有長照中心設施不足問題，甚至難以尋覓適

合安置的長照中心，故建議利用鎮有公有土地之適當地點設置

提供完善的長照中心，以利將來高齡化社會發展需求。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社會  第廿五號     動議人：甘錫賢 

附議人：吳淑貞、林連生、林笋 

        蔡財丁 

案由：請鎮公所參考壯圍鄉公所新冠疫情抗疫補助發放津貼，以振興

本鎮經濟，加強民間消費，幫助民生相關產業度過難關。 

說明：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與民生相關的產業受到最嚴厲的衝擊，

因為消費者收入減少，經濟缺乏需求的動力，故請鎮當局參考

壯圍鄉公所的做法，以政府之力促進本鎮經濟發展。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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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財政  第廿六號   動議人：林端 

   附議人：楊碧村、薛柏新、吳淑貞 

     案由：為本鎮武營山鎮產活化利用，建請公所研議相關方案，避 

           免鎮產閒置。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觀光  第廿七號   動議人：蔡財丁 

   附議人：林連生、甘錫賢、吳淑貞 

     案由：為便利本鎮港澳沙灘區域各類活動設備進出順暢，建請 

           公所研議於港口社區活動中心前東北側區域設置平坦通 

           路，以利該區域觀光發展。 

     辦法：請鎮公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類別：觀光  第廿八號   動議人：薛柏新 

   附議人：林連生、蔡財丁、林笋 

     案由：本鎮民眾反應由於石城觀光遊客增加與當地民眾需求建 

           請公所轉請國光客運台灣好行綠 19 增設石城火車站及石 

           城漁港兩處站牌，以民眾交通使用。 

     辦法：請鎮公所轉請高公局採納辦理。  

     議決：照原案通過。 

 

 

 


